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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无锡红日风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日风能”）系江苏红豆实业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红豆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豆集团”）、

江苏红日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日新能源”）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

公司，其中公司持股 30%，红豆集团持股 65%，红日新能源持股 5%。红豆集团

拟将其持有的红日风能 20%股权转让给江苏红豆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红豆电力”），交易价格为 1,000 万元，公司拟放弃该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

权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持有红日风能的股权比例仍为 30%。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

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除本次交易外，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，

与同一关联人红豆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进行的交易累计 1 次（已履行审议披

露义务的关联交易不纳入累计范围），累计金额 1,500 万元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红日风能目前注册资本 5,000 万元，公司持有其 30%股权，红豆集团持有其

65%股权，红日新能源持有其 5%股权。 

公司于近日收到红豆集团《关于转让无锡红日风能科技有限公司 20%股权的

函》，红豆集团拟将其持有的红日风能 20%股权转让给红豆电力，交易价格为

1,000 万元。公司拟放弃红日风能该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权。 

由于红豆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红日新能源、红豆电力与公司同属于红豆集



团控股子公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红豆集团、红

日新能源、红豆电力为公司关联方，红日风能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公司，

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由于公司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红豆集团及其下属

控股子公司进行的交易（含本次）累计金额超过 300 万元，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 0.5%以上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上述交易需获得公司董事会

的批准。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，会议应出

席董事 9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9 人。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分析、

研究，四名关联董事在表决时按规定已作了回避，五名非关联董事（包括 3 名独

立董事）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，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情况介绍 

1、转让方 

公司名称：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

公司地址：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兴港路 

法定代表人：周海江 

注册资本：155,061.5 万元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红豆集团成立于 1992 年 6 月，经营范围为：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

（国家法律法规禁止、限制的领域除外）；服装、针纺织品、鞋帽、皮革、毛皮

制品的制造、设计、技术咨询；商务信息咨询；财务咨询服务（不含代理记账）；

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

商品和技术除外；红豆杉盆景、苗木的种植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红豆集团是由周海江等 27 位自然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其中周海江

持有红豆集团 40.63%股权，为第一大股东。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红豆集团总资产 5,015,151.81 万元，净资产

1,757,869.23 万元，营业收入 2,021,906.65 万元，净利润 23,405.95 万元。（已经



审计） 

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，红豆集团总资产 5,069,819.91 万元，净资产

1,774,019.98 万元，营业收入 513,024.35 万元，净利润 9,362.70 万元。（未经审

计） 

关联关系：红豆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规定，红豆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。 

2、受让方 

公司名称：江苏红豆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

公司地址：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东升村东升路 301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支民 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红豆电力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，经营范围为：承装（修、试）类四级电力设

施业务；电力工程总承包；电力电气工程设计、施工、安装；电力自动化工程安

装、调试；化工设备、机电设备安装、检修、调试、运行维护；建筑工程施工总

承包三级、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；建筑机械、机电设备、太阳能光伏设备、

电力设备、环保设备的研发、销售、安装调试；建筑材料的销售、研发；电力、

热力的供应；电力控制设备、船用电器、仪表机箱、电器元件的制造、加工；园

林绿化工程的施工；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；道路普通货运；自营和代理各

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

外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许可项目：

建筑劳务分包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

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 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（除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红豆电力主要股东为：南国红豆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红豆电力 71.6%股权，为

第一大股东。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红豆电力总资产 52,800.10 万元，净资产 23,606.64

万元，营业收入 34,802.17 万元，净利润 3,118.31 万元。（已经审计） 

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，红豆电力总资产 54,764.16 万元，净资产 24,109.34

万元，营业收入 10,223.49 万元，净利润 502.70 万元。（未经审计） 



关联关系：红豆电力与公司同属于红豆集团控股子公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红豆电力为公司关联法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类型为放弃拟转让股权的优先受让权，交易标的为红豆集团

持有的红日风能 20%股权。 

（二）红日风能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无锡红日风能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地址：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兴港路 2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戴敏君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整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红日风能成立于 2022 年 5 月，经营范围为：许可项目：发电业务、输电业

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 一般项目：风机、风扇制造；发电机及发

电机组制造；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；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；发电机及发

电机组销售；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；风力发电技术服务；风电场相关系统

研发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（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截至目前，红日风能设立未满一年，尚未开展经营活动，暂无相关财务数据。 

（三）红日风能的股东情况 

本次股权转让前，红日风能股东具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3,250 65% 

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,500 30% 

江苏红日新能源有限公司 250 5% 

合计 5,000 100%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红日风能股东具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2,250 45% 



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,500 30% 

江苏红豆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,000 20% 

江苏红日新能源有限公司 250 5% 

合计 5,000 100%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

红豆集团将其持有的红日风能 20%股权转让给红豆电力，交易定价为其双方

自行根据自愿原则协商确定。 

公司不参与本次股权受让，前述转让价格的确定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红日风能，主要是拓展投资领域，以期获取良好的投资收

益。公司上述对外投资金额较小，持股比例较低，风险可控。根据公司目前生产

经营情况，基于谨慎性考虑，为有效控制对外投资风险，公司本次放弃红日风能

20%股权的优先受让权，不会影响公司对红日风能的持股比例，不会导致公司的

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。 

六、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

除本次交易外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相同交易类别下标

的相关的交易，与同一关联人红豆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进行的交易累计 1

次（已履行审议披露义务的关联交易不纳入累计范围），系经 2022 年 5 月 5 日

召开的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与红豆集团、红日新能源共同发起设

立红日风能，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1,500 万元。 

七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2年 5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

过该事项，四名关联董事在表决时按规定已作了回避，五名非关联董事（包括 3

名独立董事）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就本次关联交易议案，公司独立董事朱秀林、徐而迅、成荣光发表了独立意

见，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。独立董事一致认为：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规定。公司放

弃本次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，是根据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作出的决定，符合公司和



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、公开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，关联董事均已

回避表决，符合有关规定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3、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  

2022 年 5 月 27 日    


